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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中法〔2024〕41 号 

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 

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适用独

任制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已经本院审判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全

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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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，规范民事诉讼第

二审程序中适用独任制审判工作，优化审判资源配置，提高审判

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结合本院审

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  

第一条  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

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，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，经双方

当事人同意，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。 

为保证审判组织的合法性，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上诉案

件，应严格限定在前款两类案件内，不得扩大适用。 

第二条  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

的类型以外，下列民事二审案件，不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，应当

组成合议庭审理： 

（一）与本院或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

的案件； 

（二）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

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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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人撤销之诉或者执行异议之诉案件； 

（四）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的案件； 

（五）经过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。 

第三条  对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或者适用裁定方式结

案的民事案件，当事人提出上诉的，基层人民法院在移送上诉案

件时，应当在案件管理系统标识案件繁简程度，作为二审简单案

件识别、分流的参考。 

对上述案件，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接收上诉状时，或在向当

事人送达上诉费交费通知书、上诉状、答辩状等材料时，一并向

当事人发出《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独任审理案件告知书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征求当事人对该案采用独任审理是否有异议，有异

议的应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。 

第四条  中院立案庭在收到基层人民法院移送的符合二审

独任制审理范围的上诉案件后，应当审查当事人对该案二审适用

独任制是否有异议。双方当事人对适用独任制审理未提出异议

的，中院立案庭可直接排定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，一方或者双

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方式明确表明不同意二审独任制

审理的，中院立案庭排定由合议庭审理。 

第五条  中院立案庭排定独任审理的案件，应在排定后三日

内移送业务庭。业务庭收到案件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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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及本指引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，审查认

为应当转由合议庭审理的，应当自收到立案庭移送案件后二日内

填写《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组成转换审批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，报请其部门负责人批准。经批准后，由该部门在业务系

统中将案件转由合议庭审理。 

第六条 审判组织形式变更前，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，可以

不再举证、质证；已作出的诉讼行为继续有效。 

第七条  经过审判组织形式变更的案件，根据其适用程序确

定审理期间，审理期限自立案之日起计算。 

第八条  执行过程中，本指引未作规定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等处理。 

法律、司法解释或者上级法院有新的规定的，按新的规定执

行。 

第九条  本指引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: 1.独任审理案件告知书 

2.审判人员组成转换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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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独任审理案件告知书 

 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一条“中级

人民法院对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诉的第

二审民事案件，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，经双方当事人

同意，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。”的规定，本院拟对本案二

审[一审案号：（20  ）粤    民初    号]适用独任审理。 

二、如你对本案二审采用独任审理有异议的，请在收到本告

知书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方式提出，将有异议的书面材料交一审

法院。 

三、适用独任审理的案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转换成合议制

审理，适用合议制审理前，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，可以不再

进行举证、质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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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审判人员组成转换审批表 

 

案号 （20  ）粤 53民终     号 

案由 
 

当事人 上诉人：            ；被上诉人： 

 

原审判人员组成 
 

拟转换审判人员

组成 
 

申请转换理由 
 

申请人 
 

申请时间 
 

  

部门领导审批 

审批结论： 

审批人： 

审批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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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11日印发 


